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８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

铁岭新鑫铜业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１２．０３ ５３９．５１ １．５

其它方式

合 计

５３９．５１ １．５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铁岭新鑫铜业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

，

３４０ ６．５ １

，

８００．４９ ４．９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３４０ ６．５ １

，

８００．４９ ４．９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铁岭新鑫铜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限售期

１２

个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末实施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１０

派

１．６

元转增

３

股）后，铁岭新鑫铜业有限公司持股增至

２３

，

４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铁岭新鑫铜业有

限公司所持

２３

，

４００

万股（持股比例

６．５％

）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２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接到股东铁岭新鑫铜业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 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

５３９．５１

万股股份，减持均价每股

１２．０３

元，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１．５％

。 本次减持后，其尚持有本公司

１８００．４９

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

，持股

比例低于

５％

。

３

、铁岭新鑫铜业有限公司本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

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的情况。

４

、铁岭新鑫铜业有限公司本次减持本公司股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不存在违规情况。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铁岭新鑫铜业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称 ： 桂林旅游

公司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７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铁岭新鑫铜业有限公司

住 所 ： 铁岭县新台子镇

通讯地址 ：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新台子镇

股份变动性质 ： 股份减少

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声 明

１

、本报告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２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本公司在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本公司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３

、本公司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本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

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４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控制的

桂林旅游的股份。 截止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桂林旅游的股份。

５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

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一、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铁岭公司、本公司 指 铁岭新鑫铜业有限公司

桂林旅游 指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铁岭新鑫铜业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铁岭县新台子镇

３

、法定代表人：王艺

４

、注册资本：

２

，

９５０

万

５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１１２２１００４００４３００

６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６１２２１１２－６

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８

、经营范围：铜杆、阳极板、铜台、铜丝、铜排、铜锭；有色金属制品加工及熔炼；有色金属及相

关的咨询服务和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废旧有色金属收购和销售。 对外投

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一切对外投资咨询业务。

９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２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２１１２２１６６１２２１１２６

１１

、通讯方式：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新台子镇依路工业园区

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０－８８１１７５３

１３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

股份的情况。

１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有其他国家居留权

王 艺 董事长 男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赵洪娜 董 事 女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李广福 董 事 男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王朝忠 总经理 男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１５

、股权结构：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出资人为王艺，其出资额占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

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变动后持股

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铁岭新鑫铜业有限公

司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６．５ １８

，

００４

，

９００ ４．９９％

四、权益变动目的

自身资金需求而减持。

未来

１２

个月内， 铁岭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市场状况继续处置其拥有的桂林旅游权

益的股份，并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铁岭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所持的桂林旅游股份

５３９．５１

万股，减持比例为桂林旅游总股本的

１．５％

。 铁岭公司减持桂林旅游股份情况明细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减持

５

，

３９５

，

１００

股，成交均价为

１２．０３

元

／

股，成交金额为

６４

，

９０３

，

０５３

元。

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前， 铁岭公司持有桂林旅游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桂林旅游总股本的

６．５％

。

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铁岭公司持有桂林旅游

１８

，

００４

，

９００

股股份， 占桂林旅游总股本的

４．９９％

。

（二）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铁岭新鑫铜业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

，

３４０ ６．５ １

，

８００．４９ ４．９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３４０ ６．５ １

，

８００．４９ ４．９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铁岭公司拥有权益的桂林旅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买卖桂林旅游股票情况

（一）买入情况

铁岭公司于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入桂林旅游股票的情况。

（二）卖出情况

铁岭公司于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卖出桂林旅游股票情况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５

，

３９５

，

１００

股，成交均价为

１２．０３

元，合计金额为

６４

，

９０３

，

０５３

元。

七、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

露的其他事项。

八、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注册证明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文件等材料于本权益变动报告

书公告之日起备置于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可供查阅。

九、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铁岭新鑫铜业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艺郑重声明：本人（以及本

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附件一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报告人：铁岭新鑫铜业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王艺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附件二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西桂林市

股票简称 桂林旅游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７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铁岭新鑫铜业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新台子镇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桂林市政

府为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６．５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５

，

３９５

，

１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１．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为

１８

，

００４

，

９００

股，持股比例

为

４．９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５

，

３９５

，

１００

股

证券代码：

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2011-018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

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15

：

00-17

：

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

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杨建东先生，总经理陶其辉先生，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李

政良先生，独立董事朱庆芬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

2011

年

3

月

26

日 星期六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证券代码：

000404

公告编号：

2011-016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以电

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

9

：

00

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

名。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书面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工作，贯彻实施财政部、审计署、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

会、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

[2008]7

号文）以及《企业内部控制

配套指引》（财会

[2010]11

号文），根据中国证监会、江西证监局的统一部署和相关要求，公司制定了内

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内部

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工作，贯彻实施财政部、审计署、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

会、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

[2008]7

号文）以及《企业内部控制

配套指引》（财会

[2010]11

号文），根据中国证监会、江西证监局的统一部署和相关要求，公司制定了内

控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一）公司概况

公司简称：

"

华意压缩

",

股票代码：

"000404"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6

月

13

日，通过社会募集方式设立，公司股票于

1996

年

6

月

19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体斌，注册资本：

32,458.1218

万元，注册地址：景德镇市长虹大道

1

号，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60000110000494

。

2007

年

12

月

24

日，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竞拍取

得了公司

971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2%

，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359,217.03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88,933.41

万元，其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4,837.03

万元。

公司经营范围：无氟压缩机、电冰箱及其配件的生产和销售，制冷设备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

装配、补偿贸易、五金配件的加工及销售，对外贸易经营（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除外）。

（二）公司组织架构

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设立了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具体如下图

所示：

（三）内部控制工作范围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要求，公司本次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范围包括母公司及下属重要子公

司

--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重要子公司是指总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三项指标同时占

2010

年合

并财务报表相应指标

50%

以上的子公司）， 工作主要涉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建设、 梳理相关业务流

程、查找缺陷、编制风险清单，进行内部评价、接受外部审计，重点放在财务、投资、信息披露等三方面的

相关工作。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

12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 本公司持有其

53.78%

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注册地址为嘉兴市王店镇百乐路

40

号，主营业务为冰箱压缩机配件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09,206.72

万元，所有者权益

66,725.60

万元。

二、组织保障

根据江西证监局下发的赣证监发【

2011

】

41

号《关于推进辖区部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试点工

作的通知》要求，为做好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自我评价和审计工作，确保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

顺利开展，公司决定成立内部控制规范实施领导小组和工作推进小组。

（一）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主要研究确定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工作的总体思路，批准实施内控规范体系具体

工作方案，实施过程的监督，公司自我评价报告的审查，协调、解决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工作中

出现的重大问题。

组长：董事长刘体斌

副组长：总经理朱金松

成员：常务副总经理黄大文、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吴巍屿、副总经理王国庆、总工程师吴景华、董事

会秘书王华清。

（二）工作推进小组

工作推进小组具体负责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按照领导小组批准的工作方案分阶段开展工作。

组长：常务副总经理黄大文

副组长：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吴巍屿、董事会秘书王华清

主要成员单位：企业管理部（审计法务部）、计划财务部、公司办公室（证券办公室），其中企业管理

部（审计法务部）为组长单位。

各职能部门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的具体要求，指定专人负责联络和推进

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 公司内控规范工作推进小组牵头，协同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推进内控建

设和自我评价工作。

（三）外部咨询机构及工作费用预算

公司将根据内部控制规范的实施情况及工作需要聘请外部咨询机构，年度末了，公司将聘请会计

师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制进行审计。 公司将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费用列入专项预算，具体预算金额

根据市场情况确定。

三、内部控制建设工作计划

第一阶段：筹备阶段

完成时间：

2011

年

5

月

31

日以前

工作负责人：常务副总经理黄大文、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吴巍屿、董事会秘书王华清

主要工作内容：

1

、采用多种形式，对母公司及重要子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企业内控规范体系培训学习，提高大家对

内控规范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2

、确定内控规范实施的范围，包括母公司、重要子公司及其重要业务流程，梳理风险，编制风险

清单。

3

、将现有的政策、制度等与风险清单进行比对，查找内控缺陷。

第二阶段：全面梳理内控体系，完成内控缺陷的整改

完成时间：

2011

年

10

月

31

日以前

工作负责人：常务副总经理黄大文、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吴巍屿、董事会秘书王华清

主要工作内容：

1

、进一步梳理公司各项内控缺陷，分析缺陷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制定相应的内控缺陷整改方案，

并经内控规范实施领导小组审核、批准。 子公司的整改方案上报内控规范实施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并

报公司证券办公室备案。

2

、落实缺陷整改工作，根据经批准的整改方案，落实内控制度的修订，包括调整机构设置和流程、

修订政策及制度、调配人员等；并尽量利用办公信息化管理平台，将部分业务流程、关键控制点和处理

规则嵌入系统程序，形成科学、合理、固化的控制功能。

3

、根据整改方案，内控规范工作推进小组牵头组织企业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等，检查内控缺陷整改

情况和效果，并督促进一步地整改。

4

、公司将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向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报告内控实施工作阶段性进展情况。

第三阶段：推广内控体系，持续完善改进

完成时间：

201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

工作负责人：常务副总经理黄大文、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吴巍屿、董事会秘书王华清

主要工作内容：

1

、结合公司已实施的内控体系成果，进一步推广内控体系实施的范围。

2

、对各项内部控制缺陷改进和流程优化进行沟通和确认，完善内部控制程序。

3

、持续监督和评价内控运行，以进行定期改进。

4

、公司将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向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报告内控实施工作阶段性进展情况。

四、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计划

公司计划在

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

月完成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 公司内控体系工作推行小

组组织实施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按照内控评价规定程序，有序开展自我评价工作。

1

、制定内控自我评价总体方案，确定纳入自我评价范围的公司及子公司的业务流程，确定评价工

作的具体时间表和人员分工；

2

、根据公司的经营业务特点、经营环境变化、业务发展状况、实际风险水平等，围绕内控控制环境、

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信息披露、内部监督等因素，确定内部评价的范围、程序、具体内容，

对内控设计和运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价，对发现的缺陷提出整改计划。 评价报告的基准日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拟在

2012

年

1

月

25

日前完成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编写，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经内控

规范体系领导小组审核、董事会批准后，对外披露或报送相关部门。

五、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计划

1

、 确定将聘请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内部

控制设计与运行有效性进行审计，发表审计意见，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完成时间为

2011

年年报披

露前。

2

、在

2011

年年报中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应和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同时披露或报送。

上述工作实施方案将结合工作实际并依据具体进展情况进一步完善和充实。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102

证券简称：莱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13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

时披露了《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因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钢集

团

"

）正在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公司股票已按有关规定停牌。

目前，山钢集团仍在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有关问题与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及方案论证，因此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待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64

证券简称：东力传动 公告编号：

2011-010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

18,000

万元，

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具体期限从

2010

年

9

月

30

日起到

2011

的

3

月

29

日止。具体内

容详见

2010

年

9

月

1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

info.com.cn

）上的《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0-024

）。

截止

2011

年

3

月

25

日，公司已将

18,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

代表人。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299

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2011-007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重大合同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于近期签订了若干项重大合同，合计金额约

21.15

亿元人

民币。 具体情况如下：

1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价值

6.21

亿元人民币的地铁车辆销售合同；该批车辆将用于哈尔滨市地铁

1

号线。

2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哈萨克斯坦

TOO INTERSNAB

公司签订了价值

8.66

亿元人民币的货运敞车销售合同，在

2011

年至

2012

年完成交付。

3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哈姆斯利铁矿公司（

Hamersley

Iron Pty. Ltd

）签订了价值

1.29

亿元人民币的矿石车销售合同，哈姆斯利铁矿公司位于西澳大利

亚，它同时也是力拓公司（

Rio Tinto

）下属规模最大的全资子公司。

4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华远现代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了价值

3.96

亿元人民币的

C70

型通用敞车销售合同，在

2011

年内完成交付；此外，齐齐

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还与内蒙古华远焦化运营有限公司签订了价值

1.03

亿元人民币

的

C70C

型焦煤运输专用敞车销售合同，在

2011

年内完成交付。

上述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

2009

年主营业务收入的

5.22%

。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３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

１１１

号

２０

楼

３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４

、主持人：公司董事让保罗·舒乐先生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５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

，

１２２

，

５３２

，

２３７

股，占

公司总股份

３

，

０１５

，

６５０

，

０２５

股的

７０．３８％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１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与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超出

年初预计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与华菱集团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１

，

５８０

，

３６３

万元，较年初预计增加

３８

，

３２８

万元，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类别 年初预计额 实际发生额

实际发生超出年初预计

的金额

关联采购及接受综合后勤服务

６７２

，

４６０ ８７５

，

２２９ ２０２

，

７６９

关联销售及提供劳务等

８６９

，

５７５ ７０５

，

１３４ －１６４

，

４４１

关联交易合计

１

，

５４２

，

０３５ １

，

５８０

，

３６３ ３８

，

３２８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与华菱集团日常关联采购及接受综合后勤服务的实际发生额超过年初预计

的详情如下表所示：

关联方名称 产品及服务内容

年初预计数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际发

生数（万元）

实际超出预计

（万元）

湘钢集团及其关联方

原材料、 辅助材料、 综合服务

费、工程建设、接受劳务等

２８９

，

６９７ ４１０

，

１０８ １２０

，

４１１

涟钢集团及其关联方

原材料、 辅助材料、 综合服务

费、工程建设、接受劳务等

３３９

，

４０２ ４１４

，

４８５ ７５

，

０８３

衡钢集团及其关联方 综合服务、接受劳务等

２１

，

７７９ ２８

，

５３３ ６

，

７５４

衡阳盈德气体有限公司 动力

８

，

４７５ ８

，

５７０ ９５

湖南岳阳华菱船货代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１

，

０３４ ５

，

６９４ ４

，

６６０

湖南华菱岳阳港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２

，

２３３ ２

，

１２５ －１０８

华菱集团 接受劳务

０ ９７０ ９７０

财务公司 利息支出及理财成本支出

９

，

８４０ ４

，

７４４ －５

，

０９６

关联采购合计

６７２

，

４６０ ８７５

，

２２９ ２０２

，

７６９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与华菱集团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较年初预计增加，主要是由于：

１

）华菱涟

钢与湖南煤化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年初按委托加工方式做预计，实际从

５

月份开始

才采取委托加工方式交易，

１－４

月华菱涟钢仍从湖南煤化新能源有限公司采购焦炭；

２

） 华菱

湘钢

２０１０

年年初预计关联交易额时没有充分考虑新项目投产后对原辅材料、运输劳务等交

易量的需求增加；

３

）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１５

，

９７１

，

３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回避表决

１

，

２０６

，

５６０

，

８７５

股，通过了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湖南华

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股东及其授

权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本次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

股票简称：中化国际 证券代码：

600500

编号：临

2011－004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上午

9:00

在北京民

族饭店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805,952,546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56.063%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由潘正义董事长主持，会议经逐项记名表决，审议通过以下普通决议：

1

、同意《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代表股数

805,952,5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数

0

股；弃权票代表股数

0

股。

2

、同意《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代表股数

805,952,5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数

0

股；弃权票代表股数

0

股。

3

、同意《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

2010

年末总股本

1,437,589,571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现金股利

1.5

元（含税），总计分配利润金额

215,638,435.65

元，占可供分配利润的

39.79%

，剩余未分配利润

326,341,005.83

元结转下年度。

同意票代表股数

805,952,5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数

0

股；弃权票代表股数

0

股。

4

、同意《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代表股数

805,952,5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数

0

股；弃权票代表股数

0

股。

5

、同意《公司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票代表股数

805,952,5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数

0

股；弃权票代表股数

0

股。

6

、同意《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提案》

同意票代表股数

805,952,5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数

0

股；弃权票代表股数

0

股。

7

、同意《关于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同意票代表股数

12,851,6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数

0

股；弃权票代表股数

0

股。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已经

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8

、同意《关于申请扩大短期理财产品授权额度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数

805,566,3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

；反对票代表股

数

386,23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

；弃权票代表股数

0

股。

9

、同意《公司

2011

年薪酬绩效方案（含高管）》

同意票代表股数

805,566,3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

；反对票代表股

数

386,23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

；弃权票代表股数

0

股。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王振强、于利淼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见证律师经审核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规

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召集会议的行为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１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９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３

亿元

人民币的发行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已达到公司指定账户，现将有关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１

信达

ＣＰ０１

短期融资券代码

１１８１１２４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３６５

天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发行招标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３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３

亿元

票面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５．６％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情况详见中国债券信息网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 和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

ｃｎ

）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002147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2011-011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

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14

：

30－16

：

3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年度报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

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钱森力先生、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余云霓

先生、董事会秘书高海军先生、财务总监魏彬先生、独立董事张建设先生和保荐代表人施卫东先生。

届时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钱森力先生、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余云霓先生、董事会秘书高海军先生、财

务总监魏彬先生、独立董事张建设先生和保荐代表人施卫东先生将在网上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欢迎广

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1-010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子公司发布

2010

年度

业绩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的两家子公司，即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

0688.HK

）和中国建

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3311.HK

），分别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

3

月

18

日在香港交易所网站及其公司网站

发布了

2010

年度业绩公告，并于近日在其公司网站公布了年度业绩发布会的视频文件。

2010

年度， 中国海外发展实现营业额

443.1

亿港元、 毛利

177.7

亿港元、 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

123.7

亿港元，同比分别增长

18.7%

、

50.9%

、

65.7%

。

2010

年度，中国建筑国际实现营业额

119.8

亿港元、毛利

13.2

亿港元、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

10.4

亿港元，同比分别增长

23.5%

、

75.6%

、

53.7%

。

年度业绩公告及发布会视频的详细内容，请查询下列网站查询：

香港交易所

www.hkex.com.hk

中国海外发展

www.coli.com.hk

中国建筑国际

www.csci.com.hk

敬请投资者关注。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济南钢铁 证券代码：

600022

公告编号：

2011－013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时披露了《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因山东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钢集团

"

）正在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公司股票已按有

关规定停牌。

目前，山钢集团仍在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有关问题与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及方案论证，

因此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

告。 待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